
議案第５６号

令和４年度士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

令和４年度士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52,111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

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16,884,944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

算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繰越明許費）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１３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翌年度に繰り越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経費は、「第２表繰越明許費」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３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３表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４年６月３日提出

士別市長 渡 辺 英 次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  1,264,631│  25,875│  1,290,506┃
┃   ├──────────┼────────┼────────┼────────┨
┃   │ 1  国庫負担金    │  942,745│  508│  943,253┃
┃   ├──────────┼────────┼────────┼────────┨
┃   │ 2  国庫補助金    │  316,752│  25,367│  342,119┃
┠──────────┼──────────┼────────┼────────┼────────┨
┃16  道支出金   │    │  1,171,848│  254│  1,172,102┃
┃   ├──────────┼────────┼────────┼────────┨
┃   │ 1  道負担金    │  447,593│  254│  447,847┃
┠──────────┼──────────┼────────┼────────┼────────┨
┃19  繰 入 金   │    │  377,453│  16,841│  394,294┃
┃   ├──────────┼────────┼────────┼────────┨
┃   │ 1  基金繰入金    │  377,453│  16,841│  394,294┃
┠──────────┼──────────┼────────┼────────┼────────┨
┃21  諸 収 入   │    │  684,413│  7,241│  691,654┃
┃   ├──────────┼────────┼────────┼────────┨
┃   │ 5  雑   入    │  326,543│  7,241│  333,784┃
┠──────────┼──────────┼────────┼────────┼────────┨
┃22  市   債   │    │  1,754,400│  1,900│  1,756,300┃
┃   ├──────────┼────────┼────────┼────────┨
┃   │ 1  市   債    │  1,754,400│  1,900│  1,756,300┃
┠──────────┴──────────┼────────┼────────┼────────┨
┃ 歳 入   合 計 │  16,832,833│  52,111│  16,884,944┃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1,001,131│  41,485│  1,042,616┃
┃   ├──────────┼────────┼────────┼────────┨
┃   │ 1  総務管理費    │  903,356│  41,485│  944,841┃
┠──────────┼──────────┼────────┼────────┼────────┨
┃ 3  民 生 費   │    │  3,490,405│  1,017│  3,491,422┃
┃   ├──────────┼────────┼────────┼────────┨
┃   │ 1  社会福祉費    │  2,261,811│  1,017│  2,262,828┃
┠──────────┼──────────┼────────┼────────┼────────┨
┃ 9  消 防 費   │    │  720,012│  933│  720,945┃
┃   ├──────────┼────────┼────────┼────────┨
┃   │ 1  消 防 費    │  720,012│  933│  720,945┃
┠──────────┼──────────┼────────┼────────┼────────┨
┃10  教 育 費   │    │  1,281,203│  8,676│  1,289,879┃
┃   ├──────────┼────────┼────────┼────────┨
┃   │ 5  社会教育費    │  401,356│  2,486│  403,842┃
┃   ├──────────┼────────┼────────┼────────┨
┃   │ 6  保健体育費    │  422,048│  6,190│  428,238┃
┠──────────┴──────────┼────────┼────────┼────────┨
┃ 歳 出   合 計 │  16,832,833│  52,111│  16,884,944┃
┗━━━━━━━━━━━━━━━━━━━━━┷━━━━━━━━┷━━━━━━━━┷━━━━━━━━┛



款 項 金　　額

千円

４衛生費 １保健衛生費 ３８，１５９

９消防費 １消防費 ９８，４３８

変　更

補 正 後

限 度 額

千円

  第　２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事　業　名

 火葬場整備事業費

 士別地方消防事務組合負担金

  第　３　表　　地　方　債　補　正

補 正 前

限 度 額

千円

起 債 の 目 的

過 疎 地 域 持 続 的 発 展 特 別 事 業
（ 過 疎 債 ソ フ ト 分 ）

１６７，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

高 規 格 救 急 車 整 備 事 業 ３０，５００ ３１，４００



   歳 入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5│  │  │国庫支出金    │   1,264,631 │  25,875 │  1,290,506 ┃     ┃    │   │   ┃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942,745 │  508 │  943,253 ┃     ┃    │   │   ┃
┃ │ ├─┼───────────────┼────────┼────────┼────────┨     ┠───────┼──────┼─────────────────────────────────┨
┃  │  │ 1│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886,051 │  508 │  886,559 ┃     ┃10 未就学児均 │  508│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316,752 │  25,367 │  342,119 ┃     ┃    │   │   ┃
┃ │ ├─┼───────────────┼────────┼────────┼────────┨     ┠───────┼──────┼─────────────────────────────────┨
┃  │  │ 1│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190,419 │  8,500 │  198,919 ┃     ┃ 4 デジタル基 │  8,500│   ┃
┃  │  │  │     │    │   │    ┃     ┃   盤改革支援 │   │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54,168 │  16,867 │  71,035 ┃     ┃ 3 新型コロナ │   16,867│   ┃
┃  │  │  │     │    │   │    ┃     ┃   ウイルス感 │   │   ┃
┃  │  │  │     │    │   │    ┃     ┃   染症セーフ │   │   ┃
┃  │  │  │     │    │   │    ┃     ┃   ティネット │   │   ┃
┃  │  │  │     │    │   │    ┃     ┃   強化交付金 │   │   ┃
┠─┼─┼─┼───────────────┼────────┼────────┼────────┨     ┠───────┼──────┼─────────────────────────────────┨
┃16│  │  │道支出金    │   1,171,848 │  254 │  1,172,102 ┃     ┃    │   │   ┃
┃ ├─┼─┼───────────────┼────────┼────────┼────────┨     ┠───────┼──────┼─────────────────────────────────┨
┃  │ 1│  │道負担金    │   447,593 │  254 │  447,847 ┃     ┃    │   │   ┃
┃ │ ├─┼───────────────┼────────┼────────┼────────┨     ┠───────┼──────┼─────────────────────────────────┨
┃  │  │ 1│民生費道負担金    │   447,593 │  254 │  447,847 ┃     ┃ 9 未就学児均 │  254│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19│  │  │繰 入 金    │   377,453 │  16,841 │  394,294 ┃     ┃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377,453 │  16,841 │  394,294 ┃     ┃    │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130,593 │  18,042 │  148,635 ┃     ┃ 1 財政調整基 │   18,042│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地域振興基金繰入金    │   2,500 │  1,000 │   3,500 ┃     ┃ 1 地域振興基 │  1,000│ 6 地域振興事業資金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12│スポーツ振興基金繰入金     │   3,831 │ △2,201 │   1,630 ┃     ┃ 1 スポーツ振 │ △2,201│ 1 総合体育館整備事業資金   ┃
┃  │  │  │     │    │   │    ┃     ┃   興基金繰入 │   │   ┃
┃  │  │  │     │    │   │    ┃     ┃   金    │   │   ┃
┠─┼─┼─┼───────────────┼────────┼────────┼────────┨     ┠───────┼──────┼─────────────────────────────────┨
┃21│  │  │諸 収 入    │   684,413 │  7,241 │  691,654 ┃     ┃    │   │   ┃
┃ ├─┼─┼───────────────┼────────┼────────┼────────┨     ┠───────┼──────┼─────────────────────────────────┨
┃  │ 5│  │雑   入    │   326,543 │  7,241 │  333,784 ┃     ┃    │   │   ┃
┃ │ ├─┼───────────────┼────────┼────────┼────────┨     ┠───────┼──────┼─────────────────────────────────┨
┃  │  │ 5│雑   入    │   326,539 │  7,241 │  333,780 ┃     ┃26 スポーツ振 │  7,241│   ┃
┃  │  │  │     │    │   │    ┃     ┃   興くじ助成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1─   ─2─ 



   歳 入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5│  │  │国庫支出金    │   1,264,631 │  25,875 │  1,290,506 ┃     ┃    │   │   ┃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942,745 │  508 │  943,253 ┃     ┃    │   │   ┃
┃ │ ├─┼───────────────┼────────┼────────┼────────┨     ┠───────┼──────┼─────────────────────────────────┨
┃  │  │ 1│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886,051 │  508 │  886,559 ┃     ┃10 未就学児均 │  508│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316,752 │  25,367 │  342,119 ┃     ┃    │   │   ┃
┃ │ ├─┼───────────────┼────────┼────────┼────────┨     ┠───────┼──────┼─────────────────────────────────┨
┃  │  │ 1│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190,419 │  8,500 │  198,919 ┃     ┃ 4 デジタル基 │  8,500│   ┃
┃  │  │  │     │    │   │    ┃     ┃   盤改革支援 │   │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54,168 │  16,867 │  71,035 ┃     ┃ 3 新型コロナ │   16,867│   ┃
┃  │  │  │     │    │   │    ┃     ┃   ウイルス感 │   │   ┃
┃  │  │  │     │    │   │    ┃     ┃   染症セーフ │   │   ┃
┃  │  │  │     │    │   │    ┃     ┃   ティネット │   │   ┃
┃  │  │  │     │    │   │    ┃     ┃   強化交付金 │   │   ┃
┠─┼─┼─┼───────────────┼────────┼────────┼────────┨     ┠───────┼──────┼─────────────────────────────────┨
┃16│  │  │道支出金    │   1,171,848 │  254 │  1,172,102 ┃     ┃    │   │   ┃
┃ ├─┼─┼───────────────┼────────┼────────┼────────┨     ┠───────┼──────┼─────────────────────────────────┨
┃  │ 1│  │道負担金    │   447,593 │  254 │  447,847 ┃     ┃    │   │   ┃
┃ │ ├─┼───────────────┼────────┼────────┼────────┨     ┠───────┼──────┼─────────────────────────────────┨
┃  │  │ 1│民生費道負担金    │   447,593 │  254 │  447,847 ┃     ┃ 9 未就学児均 │  254│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19│  │  │繰 入 金    │   377,453 │  16,841 │  394,294 ┃     ┃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377,453 │  16,841 │  394,294 ┃     ┃    │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130,593 │  18,042 │  148,635 ┃     ┃ 1 財政調整基 │   18,042│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地域振興基金繰入金    │   2,500 │  1,000 │   3,500 ┃     ┃ 1 地域振興基 │  1,000│ 6 地域振興事業資金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12│スポーツ振興基金繰入金     │   3,831 │ △2,201 │   1,630 ┃     ┃ 1 スポーツ振 │ △2,201│ 1 総合体育館整備事業資金   ┃
┃  │  │  │     │    │   │    ┃     ┃   興基金繰入 │   │   ┃
┃  │  │  │     │    │   │    ┃     ┃   金    │   │   ┃
┠─┼─┼─┼───────────────┼────────┼────────┼────────┨     ┠───────┼──────┼─────────────────────────────────┨
┃21│  │  │諸 収 入    │   684,413 │  7,241 │  691,654 ┃     ┃    │   │   ┃
┃ ├─┼─┼───────────────┼────────┼────────┼────────┨     ┠───────┼──────┼─────────────────────────────────┨
┃  │ 5│  │雑   入    │   326,543 │  7,241 │  333,784 ┃     ┃    │   │   ┃
┃ │ ├─┼───────────────┼────────┼────────┼────────┨     ┠───────┼──────┼─────────────────────────────────┨
┃  │  │ 5│雑   入    │   326,539 │  7,241 │  333,780 ┃     ┃26 スポーツ振 │  7,241│   ┃
┃  │  │  │     │    │   │    ┃     ┃   興くじ助成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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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22│  │  │市   債    │   1,754,400 │  1,900 │  1,756,300 ┃     ┃    │   │   ┃
┃ ├─┼─┼───────────────┼────────┼────────┼────────┨     ┠───────┼──────┼─────────────────────────────────┨
┃  │ 1│  │市   債    │   1,754,400 │  1,900 │  1,756,300 ┃     ┃    │   │   ┃
┃ │ ├─┼───────────────┼────────┼────────┼────────┨     ┠───────┼──────┼─────────────────────────────────┨
┃  │  │ 1│総 務 債    │   167,000 │  1,000 │  168,000 ┃     ┃ 1 過疎地域持 │  1,000│ 5 病院事業会計補助金  6,000┃
┃  │  │  │     │    │   │    ┃     ┃   続的発展特 │   │ 7 スポーツイベント開催事業 △5,000┃
┃  │  │  │     │    │   │    ┃     ┃   別事業債（ │   │   ┃
┃  │  │  │     │    │   │    ┃     ┃   過疎債ソフ │   │   ┃
┃  │  │  │     │    │   │    ┃     ┃   ト分）   │   │   ┃
┃ │ ├─┼───────────────┼────────┼────────┼────────┨     ┠───────┼──────┼─────────────────────────────────┨
┃  │  │ 6│消 防 債    │   128,800 │  900 │  129,700 ┃     ┃ 1 消防施設整 │  900│ 2 消防車両等整備・更新事業   ┃
┃  │  │  │     │    │   │    ┃     ┃   備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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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22│  │  │市   債    │   1,754,400 │  1,900 │  1,756,300 ┃     ┃    │   │   ┃
┃ ├─┼─┼───────────────┼────────┼────────┼────────┨     ┠───────┼──────┼─────────────────────────────────┨
┃  │ 1│  │市   債    │   1,754,400 │  1,900 │  1,756,300 ┃     ┃    │   │   ┃
┃ │ ├─┼───────────────┼────────┼────────┼────────┨     ┠───────┼──────┼─────────────────────────────────┨
┃  │  │ 1│総 務 債    │   167,000 │  1,000 │  168,000 ┃     ┃ 1 過疎地域持 │  1,000│ 5 病院事業会計補助金  6,000┃
┃  │  │  │     │    │   │    ┃     ┃   続的発展特 │   │ 7 スポーツイベント開催事業 △5,000┃
┃  │  │  │     │    │   │    ┃     ┃   別事業債（ │   │   ┃
┃  │  │  │     │    │   │    ┃     ┃   過疎債ソフ │   │   ┃
┃  │  │  │     │    │   │    ┃     ┃   ト分）   │   │   ┃
┃ │ ├─┼───────────────┼────────┼────────┼────────┨     ┠───────┼──────┼─────────────────────────────────┨
┃  │  │ 6│消 防 債    │   128,800 │  900 │  129,700 ┃     ┃ 1 消防施設整 │  900│ 2 消防車両等整備・更新事業   ┃
┃  │  │  │     │    │   │    ┃     ┃   備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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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  │総 務 費   │   1,001,131│  41,485│   1,042,616│  26,367│   15,118┃     ┃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903,356│  41,485│   944,841│  26,367│   15,118┃     ┃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  235,965│  22,775│   258,740│国庫支出金  │   14,275┃     ┃    │   │   ┃
┃  │  │  │    │   │    │    │  8,500│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775│ 4 行政管理事業費   5,775 ┃
┃  │  │  │    │   │    │    │   │    ┃     ┃    │   │  委託料  (5,775)┃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17,000│   個人情報ファイル簿整備業務委託料  (3,575)┃
┃  │  │  │    │   │    │    │   │    ┃     ┃    │   │  例規整備支援業務委託料  (2,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デジタ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推進事業費  17,000 ┃
┃  │  │  │    │   │    │    │   │    ┃     ┃    │   │ 備品購入費 申請管理システム導入費   (17,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6│財産管理費   │  19,434│  843│   20,277│   │  8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43│ 2 普通財産環境整備事業費  843 ┃
┃  │  │  │    │   │    │    │   │    ┃     ┃    │   │  用地確定測量業務委託料  (843)┃
┃  │  │  │    │   │    │    │   │    ┃     ┃    │   │ ┃
┃ │ ├─┼───────┼──────┼──────┼──────┼──────┼──────┨     ┠───────┼──────┼─────────────────────────────────┨
┃  │  │12│まちづくり   │  141,363│  1,000│   142,363│その他    │    ┃     ┃    │   │   ┃
┃  │  │  │推進事業費   │   │    │    │  1,000│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000│ 9 地域振興事業費   1,000 ┃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羊毛工芸用備品等整備事業補助金  (1,000)┃
┃  │  │  │    │   │    │    │   │    ┃     ┃    │   │   補助先 士別サフォーク研究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17│新型コロナ   │  277,753│  16,867│   294,620│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ウイルス感   │   │    │    │  16,867│    ┃     ┠───────┼──────┼─────────────────────────────────┨
┃  │  │  │染症対策費   │   │    │    │   │    ┃     ┃10 需  用  費 │  148│25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給付事業費（ひとり親世帯）  12,595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144)┃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45│ 役務費 (105)┃
┃  │  │  │    │   │    │    │   │    ┃     ┃    │   │ 委託料 児童扶養手当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2,530)┃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255│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16)┃
┃  │  │  │    │   │    │    │   │    ┃     ┃    │   │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9,800)┃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19│   給付対象見込数 196人   ┃
┃  │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26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給付事業費（その他世帯）  4,272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3,300│  需用費 (4)┃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役務費 (40)┃
┃  │  │  │    │   │    │    │   │    ┃     ┃    │   │ 委託料 児童手当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725)┃
┃  │  │  │    │   │    │    │   │    ┃     ┃    │   │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3)┃
┃  │  │  │    │   │    │    │   │    ┃     ┃    │   │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3,500)┃
┃  │  │  │    │   │    │    │   │    ┃     ┃    │   │   給付対象見込数 70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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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  │総 務 費   │   1,001,131│  41,485│   1,042,616│  26,367│   15,118┃     ┃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903,356│  41,485│   944,841│  26,367│   15,118┃     ┃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  235,965│  22,775│   258,740│国庫支出金  │   14,275┃     ┃    │   │   ┃
┃  │  │  │    │   │    │    │  8,500│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775│ 4 行政管理事業費   5,775 ┃
┃  │  │  │    │   │    │    │   │    ┃     ┃    │   │  委託料  (5,775)┃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17,000│   個人情報ファイル簿整備業務委託料  (3,575)┃
┃  │  │  │    │   │    │    │   │    ┃     ┃    │   │  例規整備支援業務委託料  (2,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デジタ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推進事業費  17,000 ┃
┃  │  │  │    │   │    │    │   │    ┃     ┃    │   │ 備品購入費 申請管理システム導入費   (17,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6│財産管理費   │  19,434│  843│   20,277│   │  8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43│ 2 普通財産環境整備事業費  843 ┃
┃  │  │  │    │   │    │    │   │    ┃     ┃    │   │  用地確定測量業務委託料  (843)┃
┃  │  │  │    │   │    │    │   │    ┃     ┃    │   │ ┃
┃ │ ├─┼───────┼──────┼──────┼──────┼──────┼──────┨     ┠───────┼──────┼─────────────────────────────────┨
┃  │  │12│まちづくり   │  141,363│  1,000│   142,363│その他    │    ┃     ┃    │   │   ┃
┃  │  │  │推進事業費   │   │    │    │  1,000│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000│ 9 地域振興事業費   1,000 ┃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羊毛工芸用備品等整備事業補助金  (1,000)┃
┃  │  │  │    │   │    │    │   │    ┃     ┃    │   │   補助先 士別サフォーク研究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17│新型コロナ   │  277,753│  16,867│   294,620│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ウイルス感   │   │    │    │  16,867│    ┃     ┠───────┼──────┼─────────────────────────────────┨
┃  │  │  │染症対策費   │   │    │    │   │    ┃     ┃10 需  用  費 │  148│25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給付事業費（ひとり親世帯）  12,595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144)┃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45│ 役務費 (105)┃
┃  │  │  │    │   │    │    │   │    ┃     ┃    │   │ 委託料 児童扶養手当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2,530)┃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255│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16)┃
┃  │  │  │    │   │    │    │   │    ┃     ┃    │   │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9,800)┃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19│   給付対象見込数 196人   ┃
┃  │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26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給付事業費（その他世帯）  4,272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3,300│  需用費 (4)┃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役務費 (40)┃
┃  │  │  │    │   │    │    │   │    ┃     ┃    │   │ 委託料 児童手当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725)┃
┃  │  │  │    │   │    │    │   │    ┃     ┃    │   │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3)┃
┃  │  │  │    │   │    │    │   │    ┃     ┃    │   │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3,500)┃
┃  │  │  │    │   │    │    │   │    ┃     ┃    │   │   給付対象見込数 70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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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  │民 生 費      │   3,490,405│       1,017│   3,491,422│         762│         255┃                    ┃              │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2,261,811│       1,017│   2,262,828│         762│         255┃                    ┃              │            │                                                                  ┃
┃ │ ├─┼───────┼──────┼──────┼──────┼──────┼──────┨                    ┠───────┼──────┼─────────────────────────────────┨
┃  │  │ 8│医療助成費    │     205,621│       1,017│     206,638│国庫支出金  │         255┃                    ┃              │            │                                                                  ┃
┃  │  │  │              │            │            │            │         508│            ┃                    ┠───────┼──────┼─────────────────────────────────┨
┃  │  │  │              │            │            │            │道支出金    │            ┃                    ┃27 繰  出  金 │       1,017│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繰出金                           1,017 ┃
┃  │  │  │              │            │            │            │         2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4  衛 生 費                                                                                                                                                                                                   
       （項）   1  保健衛生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  │衛 生 費      │   1,754,916│           0│   1,754,916│       6,000│     △6,000┃                    ┃              │            │                                                                  ┃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273,542│           0│   1,273,542│       6,000│     △6,000┃                    ┃              │            │                                                                  ┃
┃ │ ├─┼───────┼──────┼──────┼──────┼──────┼──────┨                    ┠───────┼──────┼─────────────────────────────────┨
┃  │  │ 1│保健衛生総    │   1,003,980│           0│   1,003,980│地方債      │     △6,000┃                    ┃              │            │                                                                  ┃
┃  │  │  │務費          │            │            │            │       6,000│            ┃                    ┠───────┼──────┼─────────────────────────────────┨
┃  │  │  │              │            │            │            │            │            ┃                    ┃              │            │ 5 病院事業会計補助金                                             ┃
┃  │  │  │              │            │            │            │            │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9  消 防 費                                                                                                                                                                                                   
       （項）   1  消 防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9│  │  │消 防 費      │     720,012│         933│     720,945│         900│          33┃                    ┃              │            │                                                                  ┃
┃ ├─┼─┼───────┼──────┼──────┼──────┼──────┼──────┨                    ┠───────┼──────┼─────────────────────────────────┨
┃  │ 1│  │消 防 費      │     720,012│         933│     720,945│         900│          33┃                    ┃              │            │                                                                  ┃
┃ │ ├─┼───────┼──────┼──────┼──────┼──────┼──────┨                    ┠───────┼──────┼─────────────────────────────────┨
┃  │  │ 1│消 防 費      │     697,090│         933│     698,023│地方債      │          33┃                    ┃              │            │                                                                  ┃
┃  │  │  │              │            │            │            │         900│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933│ 1 士別地方消防事務組合負担金                                 933 ┃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7─                                                                                                                   ─8─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  │民 生 費      │   3,490,405│       1,017│   3,491,422│         762│         255┃                    ┃              │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2,261,811│       1,017│   2,262,828│         762│         255┃                    ┃              │            │                                                                  ┃
┃ │ ├─┼───────┼──────┼──────┼──────┼──────┼──────┨                    ┠───────┼──────┼─────────────────────────────────┨
┃  │  │ 8│医療助成費    │     205,621│       1,017│     206,638│国庫支出金  │         255┃                    ┃              │            │                                                                  ┃
┃  │  │  │              │            │            │            │         508│            ┃                    ┠───────┼──────┼─────────────────────────────────┨
┃  │  │  │              │            │            │            │道支出金    │            ┃                    ┃27 繰  出  金 │       1,017│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繰出金                           1,017 ┃
┃  │  │  │              │            │            │            │         2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4  衛 生 費                                                                                                                                                                                                   
       （項）   1  保健衛生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  │衛 生 費      │   1,754,916│           0│   1,754,916│       6,000│     △6,000┃                    ┃              │            │                                                                  ┃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273,542│           0│   1,273,542│       6,000│     △6,000┃                    ┃              │            │                                                                  ┃
┃ │ ├─┼───────┼──────┼──────┼──────┼──────┼──────┨                    ┠───────┼──────┼─────────────────────────────────┨
┃  │  │ 1│保健衛生総    │   1,003,980│           0│   1,003,980│地方債      │     △6,000┃                    ┃              │            │                                                                  ┃
┃  │  │  │務費          │            │            │            │       6,000│            ┃                    ┠───────┼──────┼─────────────────────────────────┨
┃  │  │  │              │            │            │            │            │            ┃                    ┃              │            │ 5 病院事業会計補助金                                             ┃
┃  │  │  │              │            │            │            │            │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9  消 防 費                                                                                                                                                                                                   
       （項）   1  消 防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9│  │  │消 防 費      │     720,012│         933│     720,945│         900│          33┃                    ┃              │            │                                                                  ┃
┃ ├─┼─┼───────┼──────┼──────┼──────┼──────┼──────┨                    ┠───────┼──────┼─────────────────────────────────┨
┃  │ 1│  │消 防 費      │     720,012│         933│     720,945│         900│          33┃                    ┃              │            │                                                                  ┃
┃ │ ├─┼───────┼──────┼──────┼──────┼──────┼──────┨                    ┠───────┼──────┼─────────────────────────────────┨
┃  │  │ 1│消 防 費      │     697,090│         933│     698,023│地方債      │          33┃                    ┃              │            │                                                                  ┃
┃  │  │  │              │            │            │            │         900│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933│ 1 士別地方消防事務組合負担金                                 933 ┃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7─                                                                                                                   ─8─                                             



                                                                                                                                                                                                                            

            

     （款）  10  教 育 費                                                                                                                                                                                                   
       （項）   5  社会教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0│  │  │教 育 費      │   1,281,203│       8,676│   1,289,879│          40│       8,636┃                    ┃              │            │                                                                  ┃
┃ ├─┼─┼───────┼──────┼──────┼──────┼──────┼──────┨                    ┠───────┼──────┼─────────────────────────────────┨
┃  │ 5│  │社会教育費    │     401,356│       2,486│     403,842│            │       2,486┃                    ┃              │            │                                                                  ┃
┃ │ ├─┼───────┼──────┼──────┼──────┼──────┼──────┨                    ┠───────┼──────┼─────────────────────────────────┨
┃  │  │ 5│市民文化セ    │     194,008│       2,486│     196,494│            │       2,486┃                    ┃              │            │                                                                  ┃
┃  │  │  │ンター費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2,486│ 2 市民文化センター施設環境整備事業費                       2,486 ┃
┃  │  │  │              │            │            │            │            │            ┃                    ┃              │            │  非常用発電機改修工事費                                   (2,486)┃
┃  │  │  │              │            │            │            │            │            ┃                    ┃              │            │                                                                  ┃
┗━┷━┷━┷━━━━━━━┷━━━━━━┷━━━━━━┷━━━━━━┷━━━━━━┷━━━━━━┛                    ┗━━━━━━━┷━━━━━━┷━━━━━━━━━━━━━━━━━━━━━━━━━━━━━━━━━┛

     （款）  10  教 育 費                                                                                                                                                                                                   
       （項）   6  保健体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6│  │保健体育費    │     422,048│       6,190│     428,238│          40│       6,150┃                    ┃              │            │                                                                  ┃
┃ │ ├─┼───────┼──────┼──────┼──────┼──────┼──────┨                    ┠───────┼──────┼─────────────────────────────────┨
┃  │  │ 1│保健体育総    │      53,907│           0│      53,907│地方債      │        △40┃                    ┃              │            │                                                                  ┃
┃  │  │  │務費          │            │            │            │     △5,000│            ┃                    ┠───────┼──────┼─────────────────────────────────┨
┃  │  │  │              │            │            │            │その他      │            ┃                    ┃              │            │ 5 スポーツイベント開催事業費                                     ┃
┃  │  │  │              │            │            │            │       5,040│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スキー場管    │      59,586│       2,813│      62,399│            │       2,813┃                    ┃              │            │                                                                  ┃
┃  │  │  │理費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813│ 1 日向スキー場維持管理事業費                               2,117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日向スキー場圧雪車修繕料                         (2,1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あさひスキー場維持管理事業費                               696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あさひスキー場圧雪車修繕料                         (696)┃
┃  │  │  │              │            │            │            │            │            ┃                    ┃              │            │                                                                  ┃
┃ │ ├─┼───────┼──────┼──────┼──────┼──────┼──────┨                    ┠───────┼──────┼─────────────────────────────────┨
┃  │  │ 4│市民体育館    │      29,643│           0│      29,643│その他      │            ┃                    ┃              │            │                                                                  ┃
┃  │  │  │管理費        │            │            │            │           0│            ┃                    ┠───────┼──────┼─────────────────────────────────┨
┃  │  │  │              │            │            │            │            │            ┃                    ┃              │            │ 3 総合体育館施設整備事業費                                       ┃
┃  │  │  │              │            │            │            │            │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6│体育施設管    │     120,627│       3,377│     124,004│            │       3,377┃                    ┃              │            │                                                                  ┃
┃  │  │  │理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377│10 体育施設管理委託事業費                                   3,377 ┃
┃  │  │  │              │            │            │            │            │            ┃                    ┃              │            │  社会体育施設管理業務委託料                               (3,3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9─                                                                                                                  ─10─                                             



                                                                                                                                                                                                                            

            

     （款）  10  教 育 費                                                                                                                                                                                                   
       （項）   5  社会教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0│  │  │教 育 費      │   1,281,203│       8,676│   1,289,879│          40│       8,636┃                    ┃              │            │                                                                  ┃
┃ ├─┼─┼───────┼──────┼──────┼──────┼──────┼──────┨                    ┠───────┼──────┼─────────────────────────────────┨
┃  │ 5│  │社会教育費    │     401,356│       2,486│     403,842│            │       2,486┃                    ┃              │            │                                                                  ┃
┃ │ ├─┼───────┼──────┼──────┼──────┼──────┼──────┨                    ┠───────┼──────┼─────────────────────────────────┨
┃  │  │ 5│市民文化セ    │     194,008│       2,486│     196,494│            │       2,486┃                    ┃              │            │                                                                  ┃
┃  │  │  │ンター費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2,486│ 2 市民文化センター施設環境整備事業費                       2,486 ┃
┃  │  │  │              │            │            │            │            │            ┃                    ┃              │            │  非常用発電機改修工事費                                   (2,486)┃
┃  │  │  │              │            │            │            │            │            ┃                    ┃              │            │                                                                  ┃
┗━┷━┷━┷━━━━━━━┷━━━━━━┷━━━━━━┷━━━━━━┷━━━━━━┷━━━━━━┛                    ┗━━━━━━━┷━━━━━━┷━━━━━━━━━━━━━━━━━━━━━━━━━━━━━━━━━┛

     （款）  10  教 育 費                                                                                                                                                                                                   
       （項）   6  保健体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6│  │保健体育費    │     422,048│       6,190│     428,238│          40│       6,150┃                    ┃              │            │                                                                  ┃
┃ │ ├─┼───────┼──────┼──────┼──────┼──────┼──────┨                    ┠───────┼──────┼─────────────────────────────────┨
┃  │  │ 1│保健体育総    │      53,907│           0│      53,907│地方債      │        △40┃                    ┃              │            │                                                                  ┃
┃  │  │  │務費          │            │            │            │     △5,000│            ┃                    ┠───────┼──────┼─────────────────────────────────┨
┃  │  │  │              │            │            │            │その他      │            ┃                    ┃              │            │ 5 スポーツイベント開催事業費                                     ┃
┃  │  │  │              │            │            │            │       5,040│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スキー場管    │      59,586│       2,813│      62,399│            │       2,813┃                    ┃              │            │                                                                  ┃
┃  │  │  │理費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813│ 1 日向スキー場維持管理事業費                               2,117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日向スキー場圧雪車修繕料                         (2,1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あさひスキー場維持管理事業費                               696 ┃
┃  │  │  │              │            │            │            │            │            ┃                    ┃              │            │  需用費 あさひスキー場圧雪車修繕料                         (696)┃
┃  │  │  │              │            │            │            │            │            ┃                    ┃              │            │                                                                  ┃
┃ │ ├─┼───────┼──────┼──────┼──────┼──────┼──────┨                    ┠───────┼──────┼─────────────────────────────────┨
┃  │  │ 4│市民体育館    │      29,643│           0│      29,643│その他      │            ┃                    ┃              │            │                                                                  ┃
┃  │  │  │管理費        │            │            │            │           0│            ┃                    ┠───────┼──────┼─────────────────────────────────┨
┃  │  │  │              │            │            │            │            │            ┃                    ┃              │            │ 3 総合体育館施設整備事業費                                       ┃
┃  │  │  │              │            │            │            │            │            ┃                    ┃              │            │ 「財源振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6│体育施設管    │     120,627│       3,377│     124,004│            │       3,377┃                    ┃              │            │                                                                  ┃
┃  │  │  │理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377│10 体育施設管理委託事業費                                   3,377 ┃
┃  │  │  │              │            │            │            │            │            ┃                    ┃              │            │  社会体育施設管理業務委託料                               (3,3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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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第５７号

令和４年度士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

令和４年度士別市の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は、次に定めると

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から歳入歳出それぞれ6,075千円を減額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

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2,340,418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

算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令和４年６月３日提出

士別市長 渡 辺 英 次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494,890│ △28,624│  466,266┃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28,624│  466,266┃
┠──────────┼──────────┼────────┼────────┼────────┨
┃ 3  道支出金   │    │  1,685,486│  760│  1,686,246┃
┃   ├──────────┼────────┼────────┼────────┨
┃   │ 1  道補助金    │  1,685,485│  760│  1,686,245┃
┠──────────┼──────────┼────────┼────────┼────────┨
┃ 5  繰 入 金   │    │  166,062│  17,651│  183,713┃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66,062│  1,017│  167,079┃
┃   ├──────────┼────────┼────────┼────────┨
┃   │ 2  基金繰入金    │  0│  16,634│  16,634┃
┠──────────┼──────────┼────────┼────────┼────────┨
┃ 7  繰 越 金   │    │  0│  4,138│  4,138┃
┃   ├──────────┼────────┼────────┼────────┨
┃   │ 1  繰 越 金    │  0│  4,138│  4,138┃
┠──────────┴──────────┼────────┼────────┼────────┨
┃ 歳 入   合 計 │  2,346,493│ △6,075│  2,340,418┃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    │  655,576│ △10,213│  645,363┃
┃   費納付金   ├──────────┼────────┼────────┼────────┨
┃   │ 1  医療給付費分    │  467,374│ △8,096│  459,278┃
┃   ├──────────┼────────┼────────┼────────┨
┃   │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135,987│ △1,636│  134,351┃
┃   │   等分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分    │  52,215│ △481│  51,734┃
┠──────────┼──────────┼────────┼────────┼────────┨
┃ 7  諸支出金   │    │  1,101│  4,138│  5,239┃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  1,100│  4,138│  5,238┃
┃   │   算金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346,493│ △6,075│  2,340,418┃
┗━━━━━━━━━━━━━━━━━━━━━┷━━━━━━━━┷━━━━━━━━┷━━━━━━━━┛



 歳 入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   │   ┃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1 医療給付費 │ △18,787│   ┃
┃  │  │  │     │    │   │    ┃     ┃   分現年度課 │   │   ┃
┃  │  │  │     │    │   │    ┃     ┃   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8,178│   ┃
┃  │  │  │     │    │   │    ┃     ┃   支援金分現 │   │   ┃
┃  │  │  │     │    │   │    ┃     ┃   年度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1,659│   ┃
┃  │  │  │     │    │   │    ┃     ┃   分現年度課 │   │   ┃
┃  │  │  │     │    │   │    ┃     ┃   税分   │   │   ┃
┠─┼─┼─┼───────────────┼────────┼────────┼────────┨     ┠───────┼──────┼─────────────────────────────────┨
┃ 3│  │  │道支出金    │   1,685,486 │  760 │  1,686,246 ┃     ┃    │   │   ┃
┃ ├─┼─┼───────────────┼────────┼────────┼────────┨     ┠───────┼──────┼─────────────────────────────────┨
┃  │ 1│  │道補助金    │   1,685,485 │  760 │  1,686,245 ┃     ┃    │   │   ┃
┃ │ ├─┼───────────────┼────────┼────────┼────────┨     ┠───────┼──────┼─────────────────────────────────┨
┃  │  │ 1│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1,685,485 │  760 │  1,686,245 ┃     ┃ 2 保険給付費 │  760│   ┃
┃  │  │  │     │    │   │    ┃     ┃   等交付金（ │   │   ┃
┃  │  │  │     │    │   │    ┃     ┃   特別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5│  │  │繰 入 金    │   166,062 │  17,651 │  183,713 ┃     ┃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66,062 │  1,017 │  167,079 ┃     ┃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166,062 │  1,017 │  167,079 ┃     ┃ 7 未就学児均 │  1,017│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0 │  16,634 │  16,634 ┃     ┃    │   │   ┃
┃ │ ├─┼───────────────┼────────┼────────┼────────┨     ┠───────┼──────┼─────────────────────────────────┨
┃  │  │ 1│国保支払準備基金繰入金     │    0 │  16,634 │  16,634 ┃     ┃ 1 国保支払準 │   16,634│   ┃
┃  │  │  │     │    │   │    ┃     ┃   備基金繰入 │   │   ┃
┃  │  │  │     │    │   │    ┃     ┃   金    │   │   ┃
┠─┼─┼─┼───────────────┼────────┼────────┼────────┨     ┠───────┼──────┼─────────────────────────────────┨
┃ 7│  │  │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   │   ┃
┃ ├─┼─┼───────────────┼────────┼────────┼────────┨     ┠───────┼──────┼─────────────────────────────────┨
┃  │ 1│  │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1 前年度繰越 │  4,138│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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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   │   ┃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    │   494,890 │ △28,624 │  466,266 ┃     ┃ 1 医療給付費 │ △18,787│   ┃
┃  │  │  │     │    │   │    ┃     ┃   分現年度課 │   │   ┃
┃  │  │  │     │    │   │    ┃     ┃   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8,178│   ┃
┃  │  │  │     │    │   │    ┃     ┃   支援金分現 │   │   ┃
┃  │  │  │     │    │   │    ┃     ┃   年度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1,659│   ┃
┃  │  │  │     │    │   │    ┃     ┃   分現年度課 │   │   ┃
┃  │  │  │     │    │   │    ┃     ┃   税分   │   │   ┃
┠─┼─┼─┼───────────────┼────────┼────────┼────────┨     ┠───────┼──────┼─────────────────────────────────┨
┃ 3│  │  │道支出金    │   1,685,486 │  760 │  1,686,246 ┃     ┃    │   │   ┃
┃ ├─┼─┼───────────────┼────────┼────────┼────────┨     ┠───────┼──────┼─────────────────────────────────┨
┃  │ 1│  │道補助金    │   1,685,485 │  760 │  1,686,245 ┃     ┃    │   │   ┃
┃ │ ├─┼───────────────┼────────┼────────┼────────┨     ┠───────┼──────┼─────────────────────────────────┨
┃  │  │ 1│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1,685,485 │  760 │  1,686,245 ┃     ┃ 2 保険給付費 │  760│   ┃
┃  │  │  │     │    │   │    ┃     ┃   等交付金（ │   │   ┃
┃  │  │  │     │    │   │    ┃     ┃   特別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5│  │  │繰 入 金    │   166,062 │  17,651 │  183,713 ┃     ┃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66,062 │  1,017 │  167,079 ┃     ┃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166,062 │  1,017 │  167,079 ┃     ┃ 7 未就学児均 │  1,017│   ┃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0 │  16,634 │  16,634 ┃     ┃    │   │   ┃
┃ │ ├─┼───────────────┼────────┼────────┼────────┨     ┠───────┼──────┼─────────────────────────────────┨
┃  │  │ 1│国保支払準備基金繰入金     │    0 │  16,634 │  16,634 ┃     ┃ 1 国保支払準 │   16,634│   ┃
┃  │  │  │     │    │   │    ┃     ┃   備基金繰入 │   │   ┃
┃  │  │  │     │    │   │    ┃     ┃   金    │   │   ┃
┠─┼─┼─┼───────────────┼────────┼────────┼────────┨     ┠───────┼──────┼─────────────────────────────────┨
┃ 7│  │  │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   │   ┃
┃ ├─┼─┼───────────────┼────────┼────────┼────────┨     ┠───────┼──────┼─────────────────────────────────┨
┃  │ 1│  │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0 │  4,138 │   4,138 ┃     ┃ 1 前年度繰越 │  4,138│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1─   ─2─ 



   歳 出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1  医療給付費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  │国民健康保   │  655,576│ △10,213│  645,363│  17,394│ △27,607┃    ┃    │   │   ┃
┃  │  │  │険事業費納   │   │    │    │   │    ┃     ┃    │   │   ┃
┃  │  │  │付金   │   │    │    │   │    ┃     ┃    │   │   ┃
┃ ├─┼─┼───────┼──────┼──────┼──────┼──────┼──────┨     ┠───────┼──────┼─────────────────────────────────┨
┃  │ 1│  │医療給付費   │  467,374│ △8,096│  459,278│  4,108│ △12,204┃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467,374│ △8,096│  459,278│道支出金   │ △12,204┃    ┃    │   │   ┃
┃  │  │  │者医療給付   │   │    │    │  500│    ┃     ┠───────┼──────┼─────────────────────────────────┨
┃  │  │  │費分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8,096│ 1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事業費 △8,096 ┃
┃  │  │  │    │   │    │    │  3,608│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135,987│ △1,636│  134,351│  7,773│ △9,409┃    ┃    │   │   ┃
┃  │  │  │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135,987│ △1,636│  134,351│道支出金   │ △9,409┃    ┃    │   │   ┃
┃  │  │  │者後期高齢   │   │    │    │  160│    ┃     ┠───────┼──────┼─────────────────────────────────┨
┃  │  │  │者支援金等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1,636│ 1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業費 △1,636 ┃
┃  │  │  │分   │   │    │    │  7,613│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3  介護納付金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52,215│ △481│  51,734│  5,513│ △5,994┃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1│介護納付金   │  52,215│ △481│  51,734│道支出金   │ △5,994┃    ┃    │   │   ┃
┃  │  │  │分   │   │    │    │  100│    ┃     ┠───────┼──────┼─────────────────────────────────┨
┃  │  │  │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481│ 1 介護納付金事業費 △481 ┃
┃  │  │  │    │   │    │    │  5,413│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3─   ─4─ 



   歳 出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1  医療給付費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  │国民健康保   │  655,576│ △10,213│  645,363│  17,394│ △27,607┃    ┃    │   │   ┃
┃  │  │  │険事業費納   │   │    │    │   │    ┃     ┃    │   │   ┃
┃  │  │  │付金   │   │    │    │   │    ┃     ┃    │   │   ┃
┃ ├─┼─┼───────┼──────┼──────┼──────┼──────┼──────┨     ┠───────┼──────┼─────────────────────────────────┨
┃  │ 1│  │医療給付費   │  467,374│ △8,096│  459,278│  4,108│ △12,204┃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467,374│ △8,096│  459,278│道支出金   │ △12,204┃    ┃    │   │   ┃
┃  │  │  │者医療給付   │   │    │    │  500│    ┃     ┠───────┼──────┼─────────────────────────────────┨
┃  │  │  │費分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8,096│ 1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事業費 △8,096 ┃
┃  │  │  │    │   │    │    │  3,608│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135,987│ △1,636│  134,351│  7,773│ △9,409┃    ┃    │   │   ┃
┃  │  │  │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135,987│ △1,636│  134,351│道支出金   │ △9,409┃    ┃    │   │   ┃
┃  │  │  │者後期高齢   │   │    │    │  160│    ┃     ┠───────┼──────┼─────────────────────────────────┨
┃  │  │  │者支援金等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1,636│ 1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業費 △1,636 ┃
┃  │  │  │分   │   │    │    │  7,613│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項）   3  介護納付金分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52,215│ △481│  51,734│  5,513│ △5,994┃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1│介護納付金   │  52,215│ △481│  51,734│道支出金   │ △5,994┃    ┃    │   │   ┃
┃  │  │  │分   │   │    │    │  100│    ┃     ┠───────┼──────┼─────────────────────────────────┨
┃  │  │  │    │   │    │    │その他    │    ┃     ┃18 負担金補助 │ △481│ 1 介護納付金事業費 △481 ┃
┃  │  │  │    │   │    │    │  5,413│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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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7│  │  │諸支出金      │       1,101│       4,138│       5,239│            │       4,138┃                    ┃              │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       1,100│       4,138│       5,238│            │       4,138┃                    ┃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2│償還金       │          50│       4,138│       4,188│            │       4,1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 │       4,138│ 1 償還金                                                   4,138 ┃
┃  │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令和３年度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普通交付金)精算返還金       (4,138)┃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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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7│  │  │諸支出金      │       1,101│       4,138│       5,239│            │       4,138┃                    ┃              │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       1,100│       4,138│       5,238│            │       4,138┃                    ┃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2│償還金       │          50│       4,138│       4,188│            │       4,1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 │       4,138│ 1 償還金                                                   4,138 ┃
┃  │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令和３年度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普通交付金)精算返還金       (4,138)┃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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